
國立中興大學附屬高級中學住宿學生停伙申請單 

班 級 學 號 姓 名 座 號 性 別 寢室號碼 

      

申 請 

停 伙 時 間 

自   年   月   日 起 至   年   月   日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共計      日 

申請原因：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

日 

申請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家長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

其他說明： 

1.本校住宿學生搭伙伙食費，係依該學期實際授課天數（扣除假日前乙日 

  未開伙）計算。 

2.住宿學生因病請假達二日以上未返回宿舍用餐，得於返校後乙週內補辦

退還止伙費申請；其餘事由請假離校(未返宿用餐)達三日(含)以上者，

則應於請假前三日(不含當日)完成申請，逾時不再受理。 

3.本案退伙費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4.其他未完備事項，依本校「學生宿舍管理要點」及相關校規辦理。 

宿 舍 幹 事 宿 舍 承 辦 人 

  

 
 

 


